附件1
跳磴镇    村社会投资类项目用地备案申请表
	项目名称
	

	业主
及联系电话
	

	位置及面积
	

	实施内容
	主要包含建设内容、用地协调、用地面积、总投资、年度计划投资、预估收益情况。（建议另附具体方案，建设前后对比图）





	所属村委会 意见
	
      （签字盖章）    
   年  月  日    

	农业农村岗及相关责任岗位
意见
	
（签字）  
    年  月  日

	分管领导意见
	
（签字）  
  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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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跳磴镇      村农村社会投资类项目
用地备案承诺书

           村委会：
本单位（业主）               ；计划在于       村   社，实施项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已向村委会提交用地备案申请和项目建设方案，前期项目用地与村委会和村民达成一致意见。
承诺严格遵守《土地管理法 》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保证在建设经营过程前按有关法律法规办理合法手续，不擅自改变土地用途；承诺用地位置、面积、用途与申报一致，严禁“先建后办”“边建边办”“批甲占乙”“少批多占”“违规搭建”“非法转让”等违法情形出现；承诺落实最严格的土地保护制度，若由本人原因导致违法违规用地，将无条件自行拆除在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，并恢复土地原状，若不配合拆除工作，所产生的一切处罚和其他费用由自身自行承担；承诺用地使用期满后应恢复土地原状并交还原权利人。
附件：土地现状图

承诺人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  年  月  日


附件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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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渡口区跳磴镇农村社会投资类项目用地告知书

你单位（业主）申报的                 项目，经审核（已/未）通过，主要情况如下：
一、具体情况：

二、用地要求：
请您必须严格遵守《土地管理法》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规范项目建设行为，严格落实以下要求：一是禁止“先建后办”“边建边办”“批甲占乙”“少批多占”“违规搭建”“非法转让”等违规用地行为；二是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；三是占用一般耕地和林地的，需向区规资局完善建设用地手续，若用于农业项目建设，需向区农业农村委完善设施农用地手续，落实占补平衡要求；四是对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的，将督促限期拆除并恢复土地原状，对拒不服从整改的依法进行处罚。五是土地使用期满后，应恢复土地原状，交还原权利人。六是涉及建筑垃圾清运、种植土运输等行为，均需向大渡口区城管执法局报备并履行相关手续。 
大渡口区跳磴镇人民政府
[bookmark: _GoBack]年    月    日  
